一、项目概述：

西安工程大学2023年临潼校区污水处理站托管运行项目,选择一家污水处理托管运行单位，全权负责污水处理站的日常运营管理,包括人员配备、日常运行管理及所需各类药品等所有辅材购置、所有设备设施维修维护保养、更换。按要求进行水质检测，做好污泥外运处置，中水供应，防疫水质消毒等工作，配合各类参观、检查、实习，做好值班记录及材料上报，确保水质达标安全运行。  

二、服务内容和标准

1、托管运行内容及范围

1.1、托管内容：西安工程大学污水处理站日常运行管理。

1.2、地址：西安市临潼区陕鼓大道58号西安工程大学校内。

1.3、废水种类：生活污水。

1.4、处理规模：设计处理能力3000m3/d。

1.5、处理工艺：立体生态污水处理工艺。

1.6、建筑面积：2414.75平方米。

1.7、排放标准：本项目污水经过处理后，排放水质指标应达到西安市生态环境局临潼分局要求的排放标准（目前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回用出水水质应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及以上标准。

1.8、污水处理站日常托管运行主要内容：

学校将污水处理站的日常运营管理全权委托服务商负责，负责与污水处理站日常运行相关的一切工作。包括:人员配备、日常运行管理及所需各类药品及所有辅材购置、所有设备设施的维修维护保养更换、污泥处置外运、植物养护、防疫水质消毒等工作，保证出水水质达到西安市生态环境局临潼分局要求的排放标准。按照环保主管单位要求每月进行水质检测（检测指标以环保主管单位要求为准，检测结果达到环保部门要求的标准），并向校方以及环保主管单位提供水质检测报告及相关资料。配合校方各类参观、检查以及学生实习，按照环保主管部门要求做好日常运行台账、值班记录及各类材料上报，确保污水站安全运行等工作。

1.9、负责中水日常供应，中水供应量应满足学校中水供应需求(1000-2000 m3/d)，负责中水设备设施维修更换及日常维护保养,中水设备运行管理等工作。

2、托管运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3、磋商组价要求：                                      

3.1、服务商应每月对出水水质进行检测，应由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采样，检测并出具报告，并将检测报告及时交于校方管理部门，便于校方宏观管理，其中需由行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水质检测的次数或周期，由服务商遵守执行，综合考虑，费用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得另行计费。因检测次数和周期以及检测结果不满足行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的，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及罚款全部由服务商承担。

3.2、合同期内污水处理站所包含的建筑物、构筑物、设备设施全部交由服务商使用，托管运行所需一切办公、劳保用品以及化验设备设施、各类与污水站运行相关的工具设施等均由服务商自行购置配备，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得另行计费。

3.3、如遇水质水量变化不稳定等情况，服务商应及时采取有效紧急措施，确保出水水质达标，所发生的费用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得另行计费。

3.4、校方相关教学单位组织学生进入污水站进行参观实习以及外来各类参观实习等活动，服务商应全力配合，并免费承担学校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得另行计费。

3.5、合同履行期间，污水处理站内所有设备设施（包括中水设备）的维修、维护、保养以及零部件更新更换工作均由服务商负责，所发生的一切主、辅材费用全部由服务商承担，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得另行计费。

3.6、若污水站内主要设备因年久老化无法维修确需更换的，由服务商在签订合同后1个月的交接期内向校方提出更换申请，经校方批准后，由校方承担设备主材费，服务商负责无条件免费更换。校方承担设备主材费的范围为：配电柜、工控机、大屏显示器、滗水器、机械格栅、污泥脱水机、过滤器、罗茨风机、PAM制备装置。1个月的交接期满后，校方不再承担任何设备的主材费用，均由服务商承担并负责更换。除此之外污水站内其余所有设备设施的主材费及更换均由服务商全权负责，所发生的一切主、辅材费用全部由服务商承担，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得另行计费。设备更换及各类检修期间，服务商须按环保局要求办理相关手续，确保设备更换顺利进行，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设备更换期间水质符合环保部门要求。

3.7、服务商应每季度对回用水池进行清洗，保证回用水池内无沉淀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得另行计费。

3.8、合同履行期间，污水处理站日常运行所产生的污泥处置及外运全部由服务商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得另行计费。

3.9、校方临潼校区内健康驿站启用，按防疫要求对污水进行加剂量消毒。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得另行计费。

3.10、污水站内所用水、电，服务商按照实际用量向校方缴纳水电费。水电费用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不得另行计费。

三、托管运行相关要求：

1、服务商应严格执行行业各项管理规范规定，确保出水水质达标，并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做好污水站（包括中水）运行台账和各类记录，严格执行设备设施操作规程，加强设备巡查维护，保证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行，保证中水回用系统正常运行，确保上岗人数，整个托管运行须符合环保主管部门要求。如因客观原因造成的污水进水量过大，超出设计水量，或遇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地震等）导致污水处理站超负荷运行时，应在第一时间及时报告校方管理部门及环保部门，经批准后，方可启动相应应急措施。

2、校方在接到供电部门通知污水站停电后，将及时通知服务商。若停电时间超出一定上限，服务商应书面报告申请校方管理部门，经批准后，方可启动相应应急措施。

3、在水质监测或环保等部门进行检查过程中，学校仅为服务商提供相应的文件、证明，确保通过环保部门各类检查验收。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已包含在磋商报价中。 

4、服务商应在合同签订前对现有设备进行仔细的检查，掌握所有设备的运行状况。合同期内，无论任何原因设备设施维修费用以及应承担所有设备设施更换费用均由服务商负责。

5、校内外相关单位如需进入污水站进行参观实习，校方将提前通知服务商，并要求参观实习单位做好组织工作，保证人员安全，避免发生不安全事故。服务商应全力协助，做好讲解等工作。所有的参观及实习，均不得影响污水站正常运行。

6、合同期内，如遇国家、校方相关政策变化，校方需提前终止合同的，服务商须立即配合执行终止合同，校方将按实际托管运行日期支付相应的托管费用。合同到期，校方将提前两个月通知服务商，服务商须立即配合做好所有的交接工作。合同期内，服务商如需提前终止合同，应提前六个月通知校方并退还学校已支付但未发生的托管费用。

7、服务商应按照校方要求，做好中水的日常运行及供应工作。寒、暑假等特殊情况须根据校方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8、服务商应确保做好日常值班记录、设备维修记录、工作台账的记录，保证上岗人员数量，确保24小时值班。

9、服务商应采取严格的安全保护措施，包括人身安全、设备安全等，负责污水站内一切安全工作，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及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服务商承担。所发生的人身安全由服务商负全责，所发生的设备及其他安全事故给校方造成的损失由服务商负责赔偿，由此给校方造成极恶劣影响的，校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追究服务商由此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10、服务商应严格规范做好派驻托管运行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人事关系、工资待遇，避免各类纠纷发生，所有派驻污水站的托管运行人员均须提供无犯罪证明、健康证明。并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安排工作，办理社保及相关待遇。所发生的一切劳动纠纷及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服务商承担。由此给校方造成极恶劣影响的，校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追究由此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11、服务商应承诺保证污水站出水达到标准。如果在环保等政府部门监测过程中出现处理出水不达标情况，服务商应及时进行整改，如果环保等部门进行处罚，服务商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罚款及费用，除此之外，服务商还应向校方缴纳环保部门罚款额度10%的罚款。

12、污水站正常运行过程中严禁偷排污水，若发现偷排现象，服务商须承担相关监管部门全额罚款，除此之外，还需根据情节严重情况由校方进行处罚，向校方缴纳罚款，第一次发现处罚1-2万元，第二次发现处罚2-4万元，第三次发现处罚4-6万元。

13、污水站正常运行过程中须24小时值班，严禁人员脱岗。

14、托管运行合同期内，服务商应保证所有设备设施完好无损，正常运行，服务商严格按照处理工艺运行托管，保证出水处理达标。如因操作不当造成相关设备设施损坏的，服务商须在校方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及时更换彻底整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费用。

15、污水站正常运行期间，污水站区域内的清洁卫生工作由服务商全部负责，做到设备设施表面无浮灰，地面干净整洁，门窗、温室玻璃等干净卫生。周边道路干净卫生。污水站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包括格栅拦截的垃圾），全部由服务商负责清理装袋并运送至校方指定地点堆放。

16、服务商应按每季度对回用水池进行彻底清洗，保证回用水池内无沉淀物。若未清洗造成中水管道污染或出现明显黑水现象，还造成1000立方中水池沉淀物较厚的，由服务商全权负责1000立方中水池的清理工作。且根据情节严重情况进行处罚，第一次发现处罚1-2万元，第二次发现处罚2-4万元，第三次发现处罚4-6万元。

17、污水站所产生的污泥，服务商须严格按照环保部门要求进行处置外运，第三方处置单位须符合环保资质要求，服务商须按要求与第三方处置单位签订处置合同，建立台账及转移联单，符合环保部门所有要求，做到日产日清无堆积。

18、合同履行期间，服务商须无条件按照防疫要求，对污水采取加剂量消毒等措施。

19、托管运行合同期内，污水站内水、电按照实际用量向校方缴纳水电费，其中水费4.8元/吨，电费0.5元/度。如遇政府部门水电费价格调整，按照调整的时间节点执行调整后的水电费价格。

19、服务商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校方将以工作联系单的形式进行通知下达，同一问题连续三次下达工作联系单，按照以上约定条款进行相应处罚。

20、合同期满后，服务商应确保污水站所有设备设施完好，能够正常运行,确保出水水质达标。

21、合同期满后起一个月期限为交接期，交接期内服务商须按校方要求认真做好与新的服务商的交接工作，交接工作包括所有设备设施运行操作以及污泥处置外运，运行台账记录、环保检测、中水池清理等技术运行培训。确保新的服务商能独立操作并确保污水站正常运行水质达标排放为止。其次，服务商须会同新的服务商共同列出污水站内所有设备设施及技术资料等的交接清单，交接清单须有交出单位、接收单位、校方三方签字。交接期内服务商须保证相关技术资料和技术培训顺利移交新的服务商之后，校方方可支付最后一笔款项。

